长期出租微型吊车协议

厂方：沈阳市绍清微型吊车厂

用户：
厂方收取用户租用吊车设备押金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1、临时吊装特殊物品，价格面议。租用几天者每台每天租金壹佰元整。超过十天者可优惠。

2、需用我厂派操作人员每天收费50元（8小时）-60元（10小时）。
3、设备的运输、包装费用由用户负责。需安装在楼内或屋顶上的，收拆卸安装费壹佰元整（用户配合力工）。

4、如果需要厂方派人去操作，该人的费用由用户负责（旅差费，住宿费，餐费），用户必须按厂方要求的操作规程作业。出现的机件及人身事故，由厂方负责。如果是用户自己派人操作，出现的事故，由用户自己负责。

5、原则上，从我厂发出之日起，都为租赁天数。

6、设备退还时，不得丢失和损坏各部零件，否则赔偿。

7、设备退还后，付清租赁费及人工费等。押金如数退还。

厂方：沈阳市绍清微型吊车厂     用户：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代表：                         代表： 

2009年  月  日

